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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这册汉语论集的名字原来定为《萤烛集》，我在序言里对它

做了简单的解释。编辑先生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文学色彩，不够通

俗，建议改用现在的名字。我仔细考虑之后欣然接受了这个建

议。现在就把为《萤烛集》写的序言移录于下，不再另行赘述。

我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已有五十多年，时间不能算短，可是文

章却写得很少，而且自己认为其中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因而

从未想过要把发表过的文章集结起来付梓。多年前当好心的朋友

这样鼓励我的时候，我只能以惭愧二字谢之。据说汉代的扬雄曾

“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朋友开玩笑，问我这样做是不是也悔其

少作。我说岂止少作，连“老作”也同样，不过不是后悔，而是

惭愧。后悔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既写之则安

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书读得稍多一点，就觉得写的那些东

西实在“拿不出手”，不值得重新排印一次。最近两三年，戴昭

铭教授作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大力推动这里的汉语言文字学学

科建设工作。他旧话重提，多次对我再加鼓励，敦促，甚至动

员，我依然固执己见，敬谢不敏。昭铭身上尚存古风，因为我和

他曾有师生之谊，一向对我执礼甚恭。最近他神色庄重地又找我

谈这件事，强调“这是工作需要！”我顿时感到一种压力。见我

犹豫，他情辞恳切地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既然当年写了，发表

了，那就总会对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有帮助，哪怕文章的观点、方



法、结论是错误的，印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少走弯路也是值得

的。这坦率的肺腑之言，使我无言以对。回顾五十多年中，文章

虽然不多，但扪心自问，每篇写得都很认真，决无苟且之处。倘

不计其价值的大小高低，这些文章也可以勉强算是给汉语教学和

研究事业添了一块小小的砖，加了一片薄薄的瓦。于是我接受了

昭铭的建议，准备把它们拿出去，赧颜也好，汗颜也好。我便着

手搜集、编选自己的旧作，并且把文集的名字初定为《萤烛集》，

因为假如这集子还能有点光亮和火焰的话，那也是萤的微光和烛

的细焰；出版它的目的，借用西晋刘子雅的话，就是“愿以萤

烛，增辉重光”。

昭铭其实早就安排几位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在寻找、查阅相关

的刊物，发现一篇就复印下来。他们工作得很辛苦，而且全是在

课余时间。我发表过文章的报章杂志自己原是保存得很完整的，

“史无前例”的风暴中三名红卫兵为了查出我放了多少毒，从我

家中抄走了全部相关的刊物。从此它们便石沉大海，至今无影无

踪，一想起来总不免扼腕浩叹。我遍翻旧箧，居然大出意外地翻

出一篇发表在!"#"年哈尔滨《教学研究》上的文章，题目叫做
《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这本杂志不知为什么竟然历尽沧桑留存

下来，有几处像是鼠啮的痕迹，透露出它劫后余生的艰难。这大

概是我写的关于汉语问题的第一篇文章，时间过去了$%年有余，
现在看看实在幼稚得可笑，连题目也觉得有点“扎眼”。但它写

于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内战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这反映出塞外

的哈尔滨在那个年代已经开始讨论有关汉语的教学问题了，尽管

“汉语”这种叫法那时在这里还根本听不到。由于它多多少少显

示出此间语文教学的一个历史侧面，所以并未因它太幼稚而加以

删除。但是有些文章却并未收入，比如发表于!"$&年的《拼音
方案·普通话·文字改革》。那是个特定的年代，现在把那一年下

半年的任何报章杂志拿出来一看便知，所有文章不管是何内容，

都必须突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批右”。上述这篇文章虽然也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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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相关的学术性的问题，但通篇看来政治批判的语言压倒了学

术讨论的语言。重读之后，觉得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现那引人梦

魇的场面。此外，两篇文章内容如有多处雷同的（大概其中一篇

是应约急就之作），也只收一篇。其余则不计质量如何，篇幅长

短，把找到的东西基本收入。除对少量过于不合时宜的例子加以

更换之外，尽量存其原貌。

文章的编排是先按内容分为六组，每组再按发表的年代排出

先后次序。第一组的内容大致是理论性的探讨，其中主要是关于

汉语语法，也有关于读音和释义的。第二组的内容是关于汉语知

识的解说，或关于语言文字的分析。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语法修辞四讲》是在!"#$年给哈尔滨的语文工作者所开的讲
座。为了方便省力，其中有些举例采自我写的其他文章或专著，

如今收集在一起，看来不免重复，谨请读者谅解。第三组的内容

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集中探讨汉语规范化问题。第四组的内

容是讨论语文教学问题，或如何提高语言文字的修养问题。其中

有的是以论文的形式加以论证，有的是以散文的形式随意漫谈。

第五组的内容是对一些研究汉语的专著、论文以及相关刊物的评

论或读后感。第六组是我为一些朋友的汉语问题著作所写的序

言。按说从任何角度看我都不宜于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言，大概进

入%&年代之后我已向耳顺之年靠拢，在黑龙江的语言学界已近
乎“老”字辈，因而要我写序的朋友相对多一些，实在碍不过情

面的，只好硬着头皮写下来。因为其中也都谈及汉语问题，所以

也都收进集子里来。只有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与汉语问题

无关，但这篇序言有点特殊，对我颇具纪念意义，也就不顾体例

一并收入。最后，我还发表过一些写人物的文章，其中有关叶圣

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都涉及一些与汉语问题相关的事情，还

能够同这本文集的内容勉强搭上边儿，但写我业师罗明哲先生的

文章却与汉语问题了无干系，只是因为我这一生会弃“工”从

“文”，最初却与罗老师有关，后来又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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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数十年，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感情，所以收进作为纪念。由

于三篇写人物的文章与文集的主旨不太切合，因而把它们单排一

组算作附录。

日子过得真快，几俯几仰我也成了七十五岁的老人了。“荣

枯事过都成梦，忧喜情忘便是禅”，是谁的句子不记得了，但渐

入老境之后的心态倒是同它接近的，不大回忆过去的风风雨雨，

喜怒哀乐。不意这次一篇篇重读旧作，如烟的往事却在眼前晃动

起来，不禁感慨系之。其中有两件事或许会使年轻的朋友思考点

什么：一件是由!"#"年发表那篇《关于语文规律的我见》引起
的。我在文中反对有人主张“语文规律包括了观点立场，思想不

正确文章就写不通”的这种观点，而提出语文“是一种工具，不

仅我们掌握它，敌人也在掌握它”，因此“才应该更好地使用

它”。那时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尚未问世，人

们普遍地认为语言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我那时绝非高明到知道

“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而只是朴素地（甚至是迟钝地———意识不

到它会同有无阶级性的问题联系起来）觉得语言文字是个人人都

用的工具。文章发表后不久，不知怎么一下子反映到当时哈尔滨

教育部门的最高领导那里。他读后大为震怒，认为这是一种动

向，是在暗示语言没有阶级性，敌人也能写出好文章。他指示要

开大型的批判会，然后视态度如何再行处理。我听到消息后吓坏

了，因为那个时候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说大就大，会招致可怕的

后果。有些好心的中层领导向局长进言：作者很年轻，由于对马

列主义无知才犯了这种错误，还是以教育为主吧。过了些日子，

大概局长处理重要的事情太忙，没再追问这件事，于是我的顶头

上司———教育局的语文督学召开了一个由各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参

加的小型批判会，这事算是“摆平”。但是我从中却受到了真正

的“思想教育”，在其后$%年间大大小小的运动中，如果没有
“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态”的威胁，我便三缄其口。今天看来，

虽然艰难却总算平安地从那样的年代里走过来，隐隐中得益于这

# 吕冀平汉语论集



“三缄其口”的地方一定很多。追本溯源，我应该感谢那位局长。

另一件事是在!"##年，编写《汉语》课本在语法体系上遇到难
题，久议不决。当时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已经集中地讨论过词

类问题，但更难解决的句法问题尚未讨论，我就写了一篇《主语

和宾语的问题》，意在引起同行们的注意。文章写好后请张志公

先生提意见，张先生全面而中肯地提出意见之后又把清样打了三

份，分别送交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叶圣陶先生、兼职副总

编吕叔湘先生和副社长吴伯箫先生，请他们把把关，因为希望这

篇文章能够引起较大规模的讨论，所以要慎重一些。三份清样很

快返回，上面写着详略不同的意见，有的还直接加以改动，那认

真的态度着实令人感动。我斟酌这些意见对文章做了较大的修

改。其中吴伯箫先生针对我文章中有一句“斯大林给语法规律所

下的有名的定义，这里不必再引了”而提了一条意见，大意是

“斯大林的话多提几次有什么不好呢？”显然是要我把斯大林的定

义再引证上，不必怕重复。我反复琢磨，斯大林的那段话当时搞

语法学的人确实是人人耳熟能详，真的没有重复的必要。于是我

决定：不改。反正发表后吴社长决不会再来看一遍，因为吴先生

是散文名家，不搞语言学，对此不会有兴趣。文章发表后很久

了，有一次在院子里遇见吴先生，他笑嘻嘻地问我：“文章反映

怎么样？我又看了一遍，问题提的比较全面，一定能引起讨论。”

这大出我的意外，我心里直嘀咕，因为他提的那条意见我一字未

取，不由得有些尴尬。但他似乎浑然未觉，依旧笑嘻嘻地走了。

看来并未由于我对他的意见未加尊重而心存芥蒂。呜呼，尘封了

的往事又都历历如在目前，而扶掖过我、指导过我的前辈们都已

先后身归道山，留给我的是不尽的回忆与感念，尤其在这部文集

即将成书的时候。

就此打住，不再饶舌。最后，我要向戴昭铭教授表示诚挚的

感谢，没有他全力的促成，就没有这文集的出版。我还要感谢董

爱丽、张华、李君、王崇、黄彩玉、吴立红、殷树林等同学，他

#自 序



们不辞辛劳，挤出课余时间收集文章，校对文搞，尽心尽力；特

别是殷树林同学还要代我去有关方面借阅报刊，取送相关的复印

稿件和打印的校样等等，使我十分过意不去。同学们的情谊我心

领了，在这里由衷地说一声“谢谢大家！”

!""#年#"月#$日
于黑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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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

几个问题

提要 前言：当前在书面语言的运用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

问题。其原因除了十年动乱对语言的污染外，规范化工作本身也

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引起语言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一

语言学家的作用：不同意“在语言的问题上，语言学家只能当顾

问，最终的裁决权永远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这种观点，强

调语言学家应当尽力发挥作为专家的主观能动作用。二 语言问

题的界限：“言语作品”中的问题并不都是语言问题。分清语言

问题与非语言问题的界限，有助于我们集中目标，排除干扰，研

究语言规范的原则和标准。三 语言的规范和发展：规范是在发

展中的规范，发展是在规范下的发展。有两种对现有规范的“突

破”：有益的突破和无益的突破。前者是对语言的发展，后者是

对语言的损害。我们要肯定前者，推广前者；否定后者，抵制后

者。四 原则和标准：准确和经济是信息传递的原则，即效率原

则。我们根据这个原则结合汉语的特点，可以确定用以辨别两种

“突破”的标准。按照标准对“词语搭配”“词性转变”“拆离词

语”三种语言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处理不同的“突破”

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五 几点建议：针对当前的情况提出了关

于加强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具体措施的四点建议。



前 言

语言规范化的目的是准确地传递信息，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

递中的误差。这是涉及一切领域的重要课题，在现代社会中就尤

其如此。建国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早在!"##年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就主持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
问题的学术会议，会议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其后的一个时期

里，广大语文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有组织地

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但是，时至今日，三十年过去了，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现状

如何？在对国内有影响的书报杂志做了一些抽样调查之后，我们

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情况令人忧虑。下面是我国十大城市之一的

某市人民政府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则布告的通栏标题：

%%%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养犬和捕杀野犬、狂
犬的布告

这样级别的政府机构，在这样具有法令性质的布告里，居然使用

这样有严重歧义的语言结构，实在令人惊讶。一般的作者且不

说，著名的作家和学者笔下出现与风格无关的、明显的语言问题

的，也并非罕见。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特别是当攻击者处于有权、有势、有帮、有派、棍棒齐

下的时候，你怎能不回首自伤，感慨万端的说：“田园将芜

胡不归”？（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增刊

&’( 吕冀平汉语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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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期）

《钟山》杂志!"#$年第%期上刊有一篇报告文学《“二熊”伏法
记》。在语言的运用上，这篇文章可以代表一种类型。它扭捏作

态，故作风雅，却弄得几乎处处不通。例如：

然而，他们及其同伙却只知道戏谑人生，继而往朝兽

性，暴戾于人。（第&!页）
人有道，国有法，这些已经消失了多年的人伦规典，一

旦又能真正地恢复，回转过来⋯⋯（第&!页）
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天下，一度被人妖颠倒了的耻

辱，已经一去不复返。（第&&页）

这类句子充斥全篇。《钟山》是个影响不小的刊物，可是这样的

文章竟然通过了层层审阅，得以出版，出现在读者眼前。这些现

象足以说明当前在书面语言的运用上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汉语规范化的任务提出来已经三十年，其间也曾取得很大的

成绩，何以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十年动乱，一切文明成果都遭

到极大的破坏，语言也遭到极为严重的污染，这是主要原因。不

过，作为语言工作者，我们却不能不看到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语

言规范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打算就有关这

方面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语言学家的作用

面对着当前语言规范问题上的严重情况，许多人呼吁要把这

项工作认真地开展起来，让它比’$年代更有成效。这件事看来
势在必行。于是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讨论，即语言学家在这项工

(()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作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对这项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因

为这个问题会直接影响规范工作的效果。

有一种意见，在十年动乱之后很具有代表性，引述如下：

语言规范化只可能是顺应语言的发展规律，在约定俗成

的基础上确立规范，⋯⋯在语言规范化的过程中，语言学家

有责无旁贷的责任；但是语言学家始终只能当顾问，不能当

立法者，在语言问题上，最终的裁决权永远掌握在广大人民

群众手中。⋯⋯如“打扫卫生”在逻辑上是不太通，所以专

家提出过意见，但是这种说法还是用开了，专家也就不再坚

持说这是不规范的了。!

如果大家只是坐而论道，这意见既正确又全面，无懈可击。然而

要是想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这意见就未免让人感到有点无所适

从。第一，“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确立规范”，这无疑是正确的。

问题是怎样才算“约定俗成”？“打扫卫生”看来火候已到，“打

扫清洁”行不行？后者出于有名的作家於梨华，刊于《上海文

学》。" 要是把“用开了”当做标准，“打扫清洁”出现在《上海

文学》这样销行很广的刊物上，算不算是“用开了”？对于一种

说法，专家如果认为不合规范，后来却又用开了，那他就应该研

究其中的原因，光是“也就不再坚持说这是不规范的了”，岂不

放弃了自己的责任？第二，广大人民群众怎样行使这“最终的裁

决权”？前些年，“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这类话用得很滥，

其实这是一句不切实际的话。群众要想真正行使什么权利，只有

通过代表会议，而语言规范问题是没法开这样的会议的。早在

!"# 吕冀平汉语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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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提了桶子拖了扫把⋯⋯”（《涵芳的故事》，

《上海文学》$%"%年第&期）。

胡明扬：《语言规范化的重大社会意义》，《新闻战线》$%!$年第!期。



!"#$年就有群众对专家提出过意见：“‘执行’这个词能和什么
搭配？按照周祖谟先生的说法是‘执行———命令、任务’，可是

现在出现了‘公开的执行批评’，我们也常说‘执行纪律’。那么

是按照书本把它们拉下来呢，还是尊重、承认合于逻辑、语言规

律的语言事实呢？当然应该尊重、承认，应该使用。”! 我们能

否就据此承认他的裁决，说“执行批评”是合乎规范的动宾搭

配？大概不能这么简单。

语言学家在语言规范工作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罗常培、吕

叔湘两位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所做的题为《现代

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中，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说：“标

准的建立不能违反语言本身的规律，但是建立或不建立一定的标

准，采取或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推广这个标准，这是完全由人们

做主，完全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规范化的工作中，语言学

家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能起很大作用的。”" 按照这个观点，语

言学家虽然不能当“法官”，但是完全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为语言的规范提供标准，因势利导，推动或加速具有合理因素的

语言形式的“约定俗成”，使语言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完全应

该对语言规范工作施加积极的影响。有的同志反对“我辈数人定

则定矣”的做法。# 我们以为，在今天的时代，的确没有必要这

样做了。我们有宏大的语言工作者队伍，有专门的研究机构，集

中多数人的智慧必定会做出超过“数人”的成绩来。但是我们不

能由此而一般地反对少数人。陆法言等杰出的音韵专家，不正是

因为“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才为我国的音韵研究立下了不朽的

功绩吗？

我们提出这一点，目的是强调语言学家、语文工作者的主观

"%&当前汉语规范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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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作用。如果总是让语言学家当“顾问”，这种主观能动作用

是无从发挥的。向若先生在《“重言”小议》中指出一种应该避

免的语言现象之后说：“我个人想，如果这种新趋势还不是不可

避免，或者说，还有主观能动性的回旋余地，那就还是不顺着这

条路再走下去好一些。”! 从语气上透露了专家想发挥主观能动

作用却又没有把握只好当“顾问”的一种心情。其实，向若先生

指出的那种语言现象应该理直气壮地加以批评和纠正。倒是非语

言专业的专家们，大概因为没有被指为“立法者”的可能，所以

话就说得明确、干脆。下面是著名学者吴世昌先生针对语言规范

问题说过的一段话：

我想，我们只有一个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一个语言研究

所，进行语文规范化的工作，似乎还不够。是不是还得有一

个语文整理机构，把祖国的语言从各个方面考察，加以纯洁

化、标准化？如有歧义、误解，可由那个机构裁决，大家遵

守。"

真要是由一个机构来“裁决”，那么语言学家就可能要成为“立

法者”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建议，应该严

肃认真地加以考虑。

二 语言问题的界限

正确的句子必然合乎语言规范，可是错误的句子却并一定不

合语言规范；换句话说，“言语作品”有问题，并不一定全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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